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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关注

青岛出拳“微调”房地产
无证预售、捂盘惜售、信息披露不实将被叫停
本报记者 宋珊珊

国家出台“ 9·
2 8 ”房产调控新政
后，青岛一直未有相
关细则出台，因担心
更严厉的政策落地，
青岛开发商大量开
盘，加快销售速度，
上月住宅成交1 . 3万
多套，创下新高，房
价也又开始大幅上
涨。为了让楼市健康
平稳发展，14日，市
国土资源和房屋管
理局下发三个规范
性文件，叫停无证预
售、捂盘惜售，并规
范售楼处房源公开
信息，业内认为这是
一次对房地产市场
的“微调”。

措施之一>>

开发企业自留房源不能超5%

取得预售证后分批售将受罚

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局
长杜本好表示，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
调控政策，确保执行到位，青岛制定
了《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备案管理暂行
规定》、《青岛市商品房预（销）售信息
公开管理办法》和《关于进一步规范
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网上备案和注
销房预告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等3
个规范性文件，对规范商品房交易市
场秩序打出组合拳。

据了解，根据《青岛市商品房预

售方案管理暂行规定》，开发企业申
办预售证时，不得分层、分单元或以
套为单位申请。商品住宅项目中，自留
房源数量不能超过项目总套数的5%。

预售方案一般不得变更，确需变
更已审核的商品房预售方案的，应提
交主管部分审核。预售方案申报价格
需调整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重新
申报备案。预售方案申报价格调整未
予备案前，准售房源仍按原申报价格
销售，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停止销

售。取得预售证10日内，开发企业要
将全部准售房源一次性对外公开销
售，不得分批、分次销售。

开发企业在未取得《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前，不得以意向金、VIP卡、会
员卡等各种方式收取预付款，不得采
取各种方式变相捂盘惜售，不得随意
哄抬房价，不得散布虚假信息，不得
签订虚假合同、阴阳合同等。开发企
业违反预售方案管理规定的，相关部
门将按照法律予以处理。

措施之二>>

单方不能申请撤销购房合同

用假成交捂盘骗贷不好办了

有的开发企业通过签订虚假购
房合同，捂盘惜售、制造房源紧张，或
者自买自家房来套取贷款，或明知道
购房人投机炒房，与购房人编造虚假
材料骗取撤销、注销购房登记。这些
行为都扰乱了房地产市场秩序，损害
了真正需要住房的购房者利益。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撤销商品
房买卖合同网上备案和注销房预告

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如果想撤销
购房合同，需买卖双方共同申请，单
方申请不予受理。要因房屋质量问题
申请撤销合同的，需要建筑工程质量
监督站出具认定书；因在同一项目中
换房需撤销合同备案的，要先办理新
换购房屋预告登记；因出国留学或定
居要撤销的，要提交国外入学、定居
许可证明；因工作调动去外地的，需

要提供双方单位转出接受人事证明
等。

如果发现开发企业通过签订虚
假购房合同，捂盘惜售、炒房或者套
取贷款的，主管部门将责令限期改
正，拒不改正的，将暂停其商品房网
上签约，同时记入房地产信用档案并
予以曝光，构成违法犯罪的，将追究
法律责任。

措施之三>>

售楼处价格与申报价格一致

房源信息透明防止一房两价

很多购房者在售楼处看到的价
格，往往与开发商在国土部门申报的
价格不一致。而且有时明明有房，开
发商为了先卖出不好的户型经常说
已无房可选。目前青岛楼市依然是卖
方市场，因为信息不对称，不透明，购
房者处于被动地位。

14日，记者了解到，根据刚刚制
定的《青岛市商品房预（销）售信息公

开管理办法》，将强制性规定开发企
业设立公示栏，公开销售信息，保障
购房者知情权，改变长期以来购房者
在市场信息方面的弱势地位。

公示栏除了公示开发商的相关
证件和文件，还要公开可售房源的面
积、价格和销售动态信息。开发企业还
要在售楼处设立信息查询处，可以查询
商品房网上签约备案情况。售房现场须

与“网上房地产”公示信息保持一致。
据了解，市国土局对前期监察发

现的违规开发企业下达了《限期整改
通知书》，对拒不整改的，将暂停其网
签资格，并予以新闻曝光。还将继续
采取群众举报（电话：82661850）、现
场巡查和商品房销售合同网上备案
系统实时监测等措施，加大对房地产
市场的监管。

14日，全市房地产交易监管工作会议在房地产交易中心举行，100多家房地产商代表出席。本报记者 杨宁 摄

自4月份国家出台房产调控政策
以来，青岛楼市一直较快发展，1-10月
住宅销售已突破9万套。高成交量引发
市民购房恐慌，很多市民担心房价继
续高涨，纷纷加入购房大军。很多人在
买房时却发现，想买房先得交十几万
的意向金，一到开盘时，往往是几百人
抢一百多套房源，难道房子真这么抢
手？

14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副局长杜本好在全市房地产交易监管
工作会议上表示，近期在检查中又发
现少数开发企业存在已认购房源长期
不转签正式合同，以收取意向金、排队
选房、购房打折优惠或以招募购房意
向客户并指定银行开具个人账户等形
式变相无证预售，取得《商品房预售许
可证》后未按规定及时开盘销售，人为
制造房源紧张气氛的情况。

市国土局从4月份开始对7区5市

在售的233个楼盘展开全面检查，开发
企业违规问题主要是无证预售、捂盘
惜售，售房信息不透明等。

市国土局对48个项目下达了《限
期整改通知书》。青岛阳光海湾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的“阳光泰鼎大厦”项目信
息公示不规范，拒不整改；青岛新纪元
置业有限公司“唐街映像”和青岛明宇
置业广场有限公司“塞纳名爵”项目无
证预售，已予以行政处罚。青岛住宅开
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天怡景园”C区
项目，在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
情况下擅自销售房屋，并收取购房款，
其经营行为涉嫌经济犯罪，公安机关已
立案侦办。青岛德林置业有限公司开发
建设的“枣山家园”项目，签订预售合同
后以强制安装太阳能方式擅自加价，且
原定于今年9月30日交付使用，但拖延
至今未交房，严重侵害了购房者合法权
益，相关部门正在严肃查处。

变相无证销售，人为制造紧张

半年来48个项目被限期整改

没有预售证就收了18万元预约金的“赛纳名爵”项目被行政处罚。本报记者 宋珊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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